
解釋字號 釋字第62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6年06⽉08⽇

解釋爭點 界址重疊致重測後⾯積減少不予退稅之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地價稅之稽徵，係以⼟地所有權⼈在同⼀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所有之⼟地之地價及⾯積所計算之地價總額為課稅基礎，並按照

地政機關編送之地價歸⼾冊及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之。因地籍

依法重測之結果，如與重測前之⼟地登記標⽰之⾯積有出入者，

除非否定重測之結果或確認實施重測時作業有瑕疵，否則，即應

以重測確定後所為⼟地標⽰變更登記所記載之⼟地⾯積為準。⽽

同⼀⼟地如經地政機關於實施重測時發現與鄰地有界址重疊之情

形⽽經重測後⾯積減少者，即表⽰依重測前之⼟地登記標⽰之⾯

積為計算基礎⽽核列歸⼾冊之地價總額並不正確，其致⼟地所有

權⼈因⽽負擔更多稅負者，亦應解為係屬稅捐稽徵法第⼆⼗八條

所規定之「因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」，⽅與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

無違。

　　財政部中華⺠國六⼗八年八⽉九⽇台財稅第三五五⼆⼀號函

主旨以及財政部六⼗九年五⽉⼗⽇台財稅第三三七五六號函說明

⼆前段所載，就地籍重測時發現與鄰地有界址重疊，重測後⾯積

減少，亦認為不適⽤稅捐稽徵法第⼆⼗八條規定退稅部分之釋

⽰，與本解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再援⽤。依本

解釋意旨，於適⽤稅捐稽徵法第⼆⼗八條予以退稅時，⾄多追溯

⾄最近五年已繳之地價稅為限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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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⼀項後段規定，「私有⼟地應照價納

稅」，本此意旨，⼟地稅法第⼗四條規定「已規定地價之⼟地，

除依第⼆⼗⼆條規定課徵⽥賦者外，應課徵地價稅。」同法第⼗

五條並規定「地價稅按每⼀⼟地所有權⼈在每⼀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。」「前項所稱地價總額，指每

⼀⼟地所有權⼈依法定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，經核

列歸⼾冊之地價總額。」⼜地價稅係採累進稅率課徵，⼟地所有

權⼈之地價總額超過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累進起點地

價者，即累進課徵，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倍數愈⾼者，稅率愈⾼

（同法第⼗六條參照），故⼟地所有權⼈在同⼀直轄市或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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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）之所有⼟地，⾯積愈多及地價總額愈⾼者，其地價稅之負

擔將愈重，藉此以促使⼟地所有權⼈充分利⽤其⼟地或將不需要

之⼟地移轉釋出。⼜主管機關於適⽤職權範圍內之法律條文發⽣

疑義者，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為闡釋，如其解釋符合各該法

律之立法⽬的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，即與租稅法律主義尚無違

背，本院釋字第四⼆０、四六０、四九六、五九七號解釋已闡⽰

有案。

　　地價稅之稽徵程序，係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稽徵機關按

照地政機關編送之地價歸⼾冊及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，於查定

納稅義務⼈每期應納地價稅額後，填發地價稅稅單，分送納稅義

務⼈，限期向指定公庫繳納（同法第四⼗、四⼗三、四⼗四條規

定參照）。⽽地價稅既以⼟地所有權⼈在同⼀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所有之⼟地之地價及⾯積所計算之地價總額為課稅基礎，並採累

進稅率，則課徵地價稅⾃應以正確之⼟地⾯積作為課稅基礎，始

與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無違。是因地籍依法重測之結果，如與重

測前之⼟地登記標⽰之⾯積有出入者，除非否定重測之結果或確

認實施重測時作業有瑕疵，否則，即應以重測確定後所為⼟地標

⽰變更登記所記載之⼟地⾯積為準。⽽同⼀⼟地如經地政機關於

實施重測時發現與鄰地有界址重疊之情形⽽經重測後⾯積減少

者，即表⽰依重測前之⼟地登記標⽰之⾯積為計算基礎⽽核列歸

⼾冊之地價總額並不正確，其致⼟地所有權⼈因⽽負擔更多稅負

者，亦應解為係屬稅捐稽徵法第⼆⼗八條所規定之「因計算錯誤

溢繳之稅款」。

　　財政部六⼗八年八⽉九⽇台財稅第三五五⼆⼀號函主旨：

「⼟地所有權⼈之⼟地，因地政機關重測、複丈或分割等結果，

致其⾯積與原移送稅捐機關據以課徵⼟地稅之⼟地總歸⼾冊中所

載者不符，稅捐機關應⾃⼟地重測、複丈或分割等確定後之年期

起改按新⾯積課稅；其因新舊⾯積之增減相較之下，致有多繳或

少繳稅款情事者，未便適⽤稅捐稽徵法第⼆⼗⼀條及第⼆⼗八條

之規定予以追繳或退稅。」以及財政部六⼗九年五⽉⼗⽇台財稅

第三三七五六號函說明⼆前段：「⼟地所有權⼈之⼟地，因地政

機關重測、複丈或分割等結果，致其⾯積與原移送稅捐機關據以

核課⼟地稅之⾯積不符，因其既非地政機關作業上之疏失所致，

⼜未經地政機關依法定程序更正登記，其⾯積業經確定，⾃無稅

捐稽徵法第⼆⼗⼀條及第⼆⼗八條之適⽤」，就地籍重測時發現

與鄰地有界址重疊，重測後⾯積減少，亦認為不適⽤稅捐稽徵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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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⼗八條規定退稅部分之釋⽰，與本解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

釋公布之⽇起不再援⽤。依本解釋意旨，於適⽤稅捐稽徵法第⼆

⼗八條予以退稅時，⾄多追溯⾄最近五年已繳之地價稅為限。⼜

本件解釋之適⽤，僅限於地價稅之稽徵，不及於其他，均併此指

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余雪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徐璧湖　許宗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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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○銓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中華⺠國68年8⽉9⽇台財稅第35521號函 財政部中華⺠國69
年5⽉10⽇台財稅第33756號函

憲法第14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6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9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97號解釋

稅捐稽徵法第28條(96.03.21)

⼟地稅法第14條(94.01.30)

⼟地稅法第15條(94.01.30)

⼟地稅法第16條(94.01.30)

⼟地稅法第40條(94.01.30)

⼟地稅法第43條(94.01.30)

⼟地稅法第44條(94.01.30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陳０銓所有之 45 筆⼟地，經稅捐稽徵處核定 88 年地

價稅新台幣 100 餘萬元，聲請⼈不服，申請復查未獲變更，遂提

起訴願，主張其所有⼟地中 10 筆⼟地之⾯積，於 88 年初實施

⼟地重測後確已嚴重減少，如以原⼟地登記簿登記之⼟地⾯積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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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地價稅，對納稅⼈不公，因此請求核退其多年溢繳之各項⼟地

稅賦，遭到駁回。提起⾏政訴訟，亦遭最⾼⾏政法院 92 年度判

字第 1380 號判決駁回，乃以前開判決所適⽤之財政部 68 年 8 

⽉ 9 ⽇台財稅第 3 521 號及 69 年 5 ⽉ 10 ⽇台財稅第 33756號

函釋，有牴觸憲法第 15 條之疑義為由，聲請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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